


有圖有真相？

（虎豹潭事件）



有圖有真相？

（排隊買房）



專業技能的濫用與惡意誤導只是一線之隔



真實的陷阱



真實的陷阱



真實的陷阱



視覺工具的運用：真實與想像的分際



編導式新聞影像



第一張新聞圖片1842年《倫敦新聞畫報》
（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）



1882年3月11日
《倫敦新聞畫報》
（The Illustrated 

London News）再
度繪製女王遇刺新

聞圖片



TIME Magazine 2000 / Visions 21



TIME 
Magazine



歐美紙媒新聞插圖運用範例



歐美紙媒新聞插圖運用範例



地球淡水資源匱乏



選擇適當的圖像工具



新聞插圖（Photo Illustrations & Infographics）的運用

攝影之於傳播的應用，已不再只是傳達現場的客觀事實，還經常
被運用於表現觀點。由於新聞報導有許多內容是議題而不是事件
，傳統新聞攝影已無法滿足編輯所需，當今或未來影像工作者必
須具備產製不同圖像形式的能力。

Photo Illustrations & Infographics適於表現抽象性、未來式題材，
或是難以用具體照片顯示的議題，例如人權、價值、科學理論、
政策、內部結構、巨大空間或流程的描述等。由於這類圖像工具
擅於表現觀點，且具有獨特性和可操控性(相對於新聞攝影)，因
此廣受歐美先進國家媒體的重視，美國報紙編輯人協會（The 
American Society of  Newspaper Editors）所做的調查顯示，
Photo Illustrations & Infographics在紙本媒體所有內容(包括文字、
新聞照片、插圖、漫畫等)，被閱讀的比率高居第一位，超過七
成。

此類圖像操作最重要原則就是：必須讓讀者很容易辨識它是由人
為創作與想像產生，不致於對圖像真實性產生混淆。



科技的誘惑與誤用



Newsweek & TIME Magazine



辛普森毆妻
合成照



Martha Stewart

的合成照







修圖軟體的濫用



影像處理應盡量保持自然、接近真實為原則，不過度誇
張或失真，千萬不可濫用影像處理軟體的強大功能。



華盛頓郵報（Washington Post）影像處理原則

• 讀者把新聞照片當作事件的真實記錄。以任何方式竄改新聞照片，以致誤導、困惑讀者，或無法真實呈現
新聞事件，均嚴格禁止。傳統暗房技巧，如調整反差和明暗等，則可容許。

•

• 影像處理的新科技已模糊事實與想像間那條界線。郵報的編輯政策是：影像處理必須忠於事實，拼貼照片
或插畫也是為了闡述新聞的重點。

•

• ●讀者信賴新聞照片是事件的真實呈現，我們絕不可背判那份信賴。

• 絕不更改照片內容是郵報的政策。意思是對影像本身不作任何增刪，比方把礙眼的手或樹枝除去。為較佳
印刷效果而調整明暗反差則無妨。

• ●去背景、鑲嵌圖片、標題壓圖、圖片歪斜。

• 去背應極度節制，只用在專題、特寫類報導。將照片歪斜、鑲嵌則完全禁止。標題或其它文字侵入畫面，
只有在少數特殊狀況下使用。沒把握時，應徵詢視覺部門副總編輯的意見；若還不能有結論，則須加入主
編或總編輯意見。

• ●拼貼、合成照片，或將照片作局部處理，以營造視覺效果、產生反諷或幽默感等，可有條件開放。

• 合成、拼貼等處理，只能用以闡明報導重點，並限於適合的主題，不適用於一般新聞。事前必須徵得視覺
部門副總編輯同意，若有爭議則應納入主編和總編輯意見。

• ●電腦影像處理。

• 以數位科技創造的圖像，必須能夠明顯看出它是由人為和想像產生。如果還得加註說明去解釋影像並非真
實情狀，這種圖像就不該使用。

• ●更動圖像的決策。

• 改造照片的意念升起時，先問自己：這麼做適當嗎？會不會讓讀者混淆？讀者能領受想造成的視覺或趣
味效果嗎？

基本準則是：問一下更高一層主管的意見。

•



新聞圖像處理和使用原則 ／台灣新聞攝影研究會 2010

 讀者信賴新聞照片乃基於事實的真實呈現，新聞圖像的拍攝、編輯與版面呈現不能背叛此信賴；今天，新聞圖像
數位化，但維護新聞的真實性及可信度仍是新聞攝影永遠不變的原則。

新聞照片：在新聞事件中，拍攝者不指使、引導被攝者至特定位置拍照；影像、圖說（詮釋）以及編輯過程以不
違背真實呈現為原則，包括不改變影像之內容、背景、顏色，亦不能以合成、拼接的手法虛構或重建新聞事件。

 擺拍照片：在做人物訪問、圖片專題時，可能會以導演方式（擺拍setup picture）拍攝環境肖像或特寫等照片，但
這也是以表達受訪者工作或生活特色、個人特質的真實面向為原則，不能傷害新聞的可信度，因此，擺拍的目的
是創造一張具視覺性但絕不會讓讀者誤讀的照片。

 設計性圖像（Photo Illustration）：在新聞編輯過程中，可以創造性地使用影像來表達、說明抽象或未發生的議題。
但其表現的手法必須以明顯、誇張或足以辨識為「人為產生」為原則，以避免讀者誤認其為真實發生之新聞照片。
若使用數位影像處理軟體(photoshop)製作設計性圖像（Photo Illustration），必須讓讀者即使在缺乏圖說的情況下
也能明顯地感受其虛構性。如果必須使用圖片說明才能讓讀者明白此圖片已經過數位技術處理，那麼這張圖片就
不應被採用。
另外，每張設計性圖像（Photo Illustration）的圖說，一定要說明這是設計性圖像（Photo Illustration），以和新聞
照片有所區隔。

 資料照片：應說明拍攝日期、場景與攝影者，以真實地呈現新聞事實，維護新聞的可信度。

 修圖原則：過去，新聞攝影使用傳統暗房技巧的原則，是以維護讀者對新聞照片之信賴度為基石。今天，圖像數
位化後亦同，數位影像處理軟體可用於照片的明暗、反差、色溫之調整或因相機鏡頭及感光元件汙損而產生污點
的修飾，但調修原則仍應力求忠於事實，不可竄改、増刪照片內容。

 圖片說明：其功用在，提供影像不能提供的基本事實（例如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等）、背景資料（例如為什麼或
是意義何在…等），以及影像欣賞與解讀的角度，進而凸顯影像的視覺語言。因此圖說不應夾帶攝影者的揣測、
想像以及無法驗證之情緒、狀況與對白。例如一張主體面帶微笑的照片，應僅描述被攝者為「微笑」，而非「高
興」；一個流淚的母親，應僅描述「流淚」而非「傷心」。憤怒、傷心、高興、愉快...等情緒應以圖片元素表現，
由讀者解讀，而非由攝影者或編輯以圖說文字進行主觀詮釋或暗示。

 若是在採訪新聞事件中，因需要而採用擺拍手法時，請在圖說中揭示，以維護新聞照片的可信度。

 新聞圖像的完整性：為避免新聞圖像訊息的漏失，應尊重並堅持新聞圖像的完整性至最後的版面呈現，故標題壓
圖片或去背之做法應力求節制，如有必要為之，建議與攝影單位和圖片編輯等視覺相關工作人員共同討論。

http://tppa1.blogspot.com/2010/02/blog-post_05.html


道德標準不斷變化，攝影者與編輯應與不
斷變化的標準保持一致。

1948年尤金‧史密斯（W. Eugene Smith）曾為文主張 ：「大多數攝影故事
都需要一定程度安排畫面。」但如今這樣的標準卻可能面臨嚴峻挑戰。



攝影者的介入：安排畫面或暗示被攝者採取某些行動



美國加州野火



基於特定意圖的安排畫面



媒體內控機制與損害控管



民國110年國慶
國防軍力展示



英國廣播公司企鵝飛天新聞



英國廣播公司企鵝飛天新聞



依賴個人常識或經驗作判斷的風險
─總統專機變裝爭議



記者採訪淹水造假



波士頓環球報殺海豹假新聞



美聯社西安淹水造假



洛杉磯時報攝影記者合成照片



路透攝影記者
照片加工



信賴與懷疑



俄羅斯北極海插旗假照片



南亞海嘯假照片



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宣傳照



北韓領導人金日成與金正日宣傳照



北韓官方新聞照



對於違反常識、太過聳動或戲劇性的影
像及新聞，永遠保持警戒和懷疑，轉傳
任何訊息前先多方求證，不要成為假訊
息傳播者。

？




